
一、「淡江大學優良職工獎勵規則」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4-27) 
 

113.12.10 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113學年度第1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1.07 處秘法字第 1140000003 號函公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優良職工必須具有

下列基本條件及特殊條件
之一者： 
一、基本條件： 

(一)在本校任職三年以上
者。 

(二)品德端正，足為人典
範者。  

(三)最近三學年成績考核
列為甲等以上者。 

(四)最近四學年未獲優良
職工獎勵者。 

(五)最近四學年（含當學
年）曾參與淡江品質
獎、淡江品管圈、數
位轉型、永續發展或
本校相關政策競賽任
一項者。但工友、技
工、駕駛員、駐衛警
察不在此限。 

二、特殊條件：  
(一)對本校政策、計

畫、法規之擬訂經
採行後，有優良具
體成效者。 

(二)執行本校政策、計
畫成效良好有具體
事蹟者。 

(三)執行本校業務提供
具體興革意見經採
行後成效良好者。 

(四)對本職工作或主管
之業務能革新創作
積極推行有具體成
效者。 

(五)熱心服務不辭勞
怨，主動解決困難
有具體成效者。 

(六)節省學校經費有具
體事蹟者。 

第三條 優良職工必須具有
下列基本條件及特殊條件
之一者： 
一、基本條件： 

(一)在本校任職三年以上
者。 

(二)品德端正，足為人典
範者。  

(三)最近三學年成績考核
列為甲等以上者。 

(四)最近四學年未獲優良
職工獎勵者。 

(五)最近四學年（含當學
年）曾參與淡江品質
獎、淡江品管圈、數
位轉型、永續發展或
執行本校相關政策競
賽者。但工友、技
工、駕駛員、駐衛警
察不在此限。 

二、特殊條件：  
(一)對本校政策、計

畫、法規之擬訂經
採行後，有優良具
體成效者。 

(二)執行本校政策、計
畫成效良好有具體
事蹟者。 

(三)執行本校業務提供
具體興革意見經採
行後成效良好者。 

(四)對本職工作或主管
之業務能革新創作
積極推行有具體成
效者。 

(五)熱心服務不辭勞
怨，主動解決困難
有具體成效者。 

(六)節省學校經費有具
體事蹟者。 

文字修正。 

 
 
 



二、「淡江大學各單位自行約聘僱人員約用要點」第七點修正條文對照表(4-42) 
 

113.12.17 人力資源處 113學年度第 3 次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1.07 處秘法字第 1140000003 號函公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自行約聘僱人員之出勤

及差假管理應由約聘僱

單位自行控管，獎懲得

由約聘僱單位參照本校

職工考核暨獎懲辦法及

本校職員任免待遇服務

辧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自行約聘僱人員之出勤

及差假管理應由約聘僱

單位自行控管。 

增訂獎懲相關規定。 

 
 


